
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
（ 2025）苏 0583 破 138 号之一


申请人： 昆山市嘉福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代表人：赵晨宇，该管理人负责人。
本院于 2025年 4 月 24 日裁定受理昆山市嘉福机电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定江苏新瑞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担任昆山市嘉福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管理 人。
经审查查明，截至 2025 年 7 月 9 日，在债权申报期间 内有 6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另管理人调查核实了职 工债权。 经管理人审核共认定 7 家债权人的债权总额为 9246275.15 元， 其 中职 工债 权 25500.99 元， 社保债 权 43866.9 元，普通债权 9176907.26 元。管理人对上述申报债 权进行了审查并编制了债权表，并提交债权人核查。异议期 内，债权人、债务人未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提出异议。2025 年 7 月 11 日，管理人向本院提请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予以 裁定确认。
本院认为，管理人对债权人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，并编 制债权表提交债权人、债务人进行核查，未在规定期限内向 管理人提出异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视为其接受债 权审查结果，故管理人将债权表中记载的无争议的债权申请





本院裁定确认，符合法律规定，依法应予以确认。故依照《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 如下：
确认昆山明瀚精密五金制品厂（普通合伙）等 7 家债权 人的债权（详见无争议债权表）。
本裁定自即 日起生效。









审  判  员   胡凡青







[image: ]二O二五年七月十四日

	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
书  记  员   陈  洁









附： 昆山市嘉福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无争议债权表






昆山市嘉福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无争议债权表
（单位：元；截止日期：2025 年 7 月 7 日）

	序号
	债权人姓名
	认定债权性质
	审查认定金额

	1
	国家税务总局昆山市税务局
	社保债权
	43,866.90

	
	
	普通债权
	3,991.85

	2
	江苏岭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
	普通债权
	38,519.10

	3
	昆山明瀚精密五金制品厂（有限合伙）
	普通债权
	3,931,006.76

	4
	远东电缆有限公司
	普通债权
	483,539.55

	5
	上海中科同力化工材料有限公司
	普通债权
	3,854,400.00

	6
	蔡浩
	普通债权
	865,450.00

	7
	陈刚
	职工债权
	25,500.99

	合计
	9,246,275.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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